STQS/QR-30-4.1
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
承压类特种设备检验申报单
	受检单位填写
	受检单位
	单位：

	
	
	联系人：
	电话：
	邮编：

	
	单位详细地址
	

	
	检验（咨询）内容及要求
	设备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使用证号：

	
	
	设备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使用证号：

	
	
	设备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使用证号：

	
	
	工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建设单位：

	
	
	

	
	
	检验依据：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、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，受检设备相关的规程、规范、规则、国家标准、有效的行业强制性规定；
收费标准：浙价费[2004]165号

	
	
	检验
项目
	(锅内检(锅外检；(容定检；(全面检验(在线检验( 年度检查

	
	
	
	(安装监检 (修理、改造监检 (锅炉清洗监检 (水压试验(介质监测
(委托检验

	
	约请检验日期
	年       月       日前完成

	
	取报告方式：    (自取   (邮寄
	企业是否接送：    (是   (否

	
	我方提供资料：(告知书；(安装合同书；(设备出厂资料（(产品质量证明书(合格证(监检证书(总图、本体图(设计计算书(安装、使用说明书）； (施工组织设计或方案（含(焊接工艺评定报告(施工工艺）； (制造或安装许可证复印件； (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；(设备转让检验报告；(安全阀校验报告；(使用介质特性和参数。

我方已阅读申报单内容，保证对所提供的一切资料、信息和实物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按规定做好现场检验前相关准备工作及提供必要合作。所需检测费用由(我方(建设单位支付。

其他说明或要求

	
	受检单位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章）   年    月    日

	本院填写
	承诺完成期限
	该项目于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前完成

	
	受理人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约定事项
	本院保证检验的公证性，对检验结果负责，并对受检单位所提供的实物和技术资料保密。受检单位应在检验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结清费用（如未及时结清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标准为基础，加计30-50%计算逾期付款损失），对检验结论有异议应在收到报告后15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检验机构提出。申报单经双方代表签字或盖章生效。批量报检时，设备清单应另附。


本院地址：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世纪东街17号   邮编：312071     网址：www.sxtjy.com
 窗口电话：0575-88132231  0575-89115560（新昌、嵊州）  0575-89116669（诸暨）传真：0575-881321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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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联  申报单位








